
工友管理要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工友曾服務於政府

機關(構)、公立學

校之全時專任人員

年資，經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者，得併

計休假年資。 

    前項人員於改

僱為工友時年資未

銜接者，得按受僱

當月至年終之在職

月數比例，於次年

一月起併計年資依

第十點核給休假。 

    第一項人員於

改僱為工友時年資

銜接者，改僱當年

之休假不得重複核

給。改僱前之休假

給假日數與工友休

假給假日數不一致

者，改僱當年度之

休假日數，分別按

在職月數比例分段

計算（改僱當月以

工友身分計算），再

行加總後，在不重

複核給原則下，扣

除已實施之休假日

數，所餘休假日數

依第十點核給休

假。 

   

十一、工友休假年資之計

算，以各機關編制

內工友之服務年資

為準。但具有下列

服務年資且年資銜

接，並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准予併

計： 

（一）非因勞動基準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經機關相互同

意移撥或辭僱後再

受僱者。 

（二）曾任軍職人員退伍

或替代役退役者。 

（三）曾受僱為各機關

（構）編制內之職

員、工級人員或依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

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進用者。 

（四）於中華民國六十四

年十一月三日前，

已擔任臨時工友，

並於編餘工友處理

原則所定七十年六

月三十日期限前，

改僱為編制內工友

者。 

（五）曾任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或行政院

暨所屬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進用，

或行政院及所屬機

一、依銓敘部一百十年八

月二十四日部法二字

第一一○五三七七七

三八一號令及同年月

日部法二字第一一○

五三七七七三八二號

函，自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各機關於

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

數時，曾服務於政府

機關（構）、公立學校

之全時專任人員年

資，得採計為公務人

員休假年資。所稱「政

府機關（構）」包含公

營事業機構；「全時專

任」係指以全部工時

擔任專職人員而言，

如僅部分工時或兼任

者非屬之。為衡平政

府部門各類人員之休

假權益，爰參酌上述

銓敘部令釋意旨，修

正第一項，明定曾服

務於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

人員年資，經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者，得併

計工友休假年資，並

刪除現行第一項但書

各款及第四項有關特

定類別人員併計休假

之規定。 

二、配合現行第一項但書

各款規定刪除，第二



關以外機關比照上

開辦法規定約僱之

人員者。 

（六）曾任應徵召服兵役

員工（包含職員及

工友）職務輪代人

員者。 

    前項各款人員

於改僱為工友時年

資未銜接者，得按

受僱當月至年終之

在職月數比例，於

次年一月起併計年

資依第十點核給休

假。 

    第一項各款人

員於改僱為工友時

年資銜接者，改僱

當年之休假不得      

重複核給。改僱前

之休假給假日數與

工友休假給假日數

不一致者，改僱當

年度之休假日數，

分別按在職月數比

例分段計算（改僱

當月以工友身分計

算），再行加總後，

在不重複核給原則

下，扣除已實施之

休假日數，所餘休

假日數依第十點核

給休假。 

    臨時人員於本

機關改僱為工友，

且年資銜接者，得

併計休假年資，其

改僱當年度之休假

項及第三項酌作文字

修正。 



日數，依前項規定

辦理。 

 


